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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第十三屆第九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花東區審查分會委員會通訊會議

紀錄 
時間：一百一二年五月十八日(四)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鍾宜芬會務秘書 

地點：通訊會議(請回覆書面意見即可) 

主席：吳志浩主任委員 
出席：吳志浩醫師、林易超醫師、鄭超仁醫師、龔逸明醫師、陳清家醫師、郭文成醫師

吳宏達醫師、林大慶醫師、余政明醫師、楊秉沅醫師、林鎰麟醫師、許堂錫醫師

周 擎醫師。應到 17人，實到 13人，超過半數。 

列席：邱德惠醫師、陳孜鳴醫師、陳境治醫師、吳慶昇醫師 

 

請假：張家納醫師、陳又嘉醫師、林隆益醫師、林岳賢醫師 

一、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：通過。 

二、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通過。 

三、 討論提案： 
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

 

案由：有關第一次共管會議提案-抽審原則修改，因13-8分會委員會決議中於3.3.3牙

醫相對合理門診點數給付原則中項目費用，尚未把週日及國定假日申報點(以申

報就醫日期認定)加入，提請討論。 

説明： 

一、修正「東區牙醫門診總額抽審原則」第六點，增列排除項目如下(以下是13-8分

會決議內容)： 

(一)參考 3.3.3牙醫相對合理門診點數給付原則中項目費用共 18項中未列之項 

目，皆列入增列排除項目，尚未列入之項目有: 

1.支付標準適用地區以上醫院之表別(A、B表)項目。 

2.案件分類為 19-特殊治療項目代號為「G9」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計畫服 

務。 

        3.案件分類為 B7-行政協助門診戒菸部份。 

        4.加成之點數。 

        5.初診診察費差額。 

        6.山地離島診察費差額。 

        7.牙醫急診診察費差額。 

      (二)說明一第(一)項 112年新增項目不列入「東區牙醫門診總額抽審原則」第

六點，增列排除項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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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建議再加入週日及國定假日申報點(以申報就醫日期認定)(附件一詳議程 P.3) 

  三、東區牙醫門診總額抽審原則修改對照表:故共計增加 9項排除項 

 

      目前版本(111年 12月 15日) 預計 112年 6月 8日共管會議修正版 

(一)排除項目：案件分類 14、A3 (預防

保健)、B6 (職災)、 16 (特殊醫療)、

特定治療項目代號(一)～(四)為「JA」

或「JB」(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

關者醫療服務計畫) 、案件中含

92090C~92091C(口腔癌與癌前病變追蹤

治療)、92073C口腔黏膜難症特別處

置、91015C~91016C (特定牙周固定保

存治療)，91018C(牙周病支持性治

療) 、91021C~91023C(牙周病統合治療

第 1~3階)、91089C糖尿病患者牙結石

清除-全口、91090C(高風險疾病患者牙

結石清除-全口)、P7301C(高齲齒率患

者氟化物治療)、P6701C-P6705C(O歲至

6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健康照護試辦計

畫)、P7101C-P7102C(12歲至 18歲青少

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)、92093B、

92094C、92096C(提升假日就醫可近性)

之後 

(一)排除項目：案件分類 14、A3 (預防保

健)、B6 (職災)、 16 (特殊醫療)、特定治

療項目代號(一)～(四)為「JA」或「JB」(提

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

畫) 、案件中含 92090C~92091C(口腔癌與

癌前病變追蹤治療)、92073C口腔黏膜難症

特別處置、91015C~91016C (特定牙周固定

保存治療)，91018C(牙周病支持性治療) 、

91021C~91023C(牙周病統合治療第 1~3

階)、91089C糖尿病患者牙結石清除-全口、

91090C(高風險疾病患者牙結石清除-全

口)、P7301C(高齲齒率患者氟化物治療)、

P6701C-P6705C(O 歲至 6 歲嚴重齲齒兒童

口 腔 健 康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) 、 P7101C-

P7102C(12 歲至 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

試辦計畫)、92093B、92094C、92096C(提升

假日就醫可近性)、週日及國定假日申報點

(以申報就醫日期認定)、支付標準適用地

區以上醫院之表別(A、B 表)項目、案件分

類為 19-特殊治療項目代號為「G9」山地離

島醫療給付效益計畫服務、案件分類為 B7-

行政協助門診戒菸部份、加成之點數、初診

診察費差額、感染管制診察費差額、山地離

島診察費差額、牙醫急診診察費差額之後 

決議:同意 13位，不同意 0位，本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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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
